
2 0 0 2 年3月

伊
川
曰
：
﹁
仁
之
道
，
要
之
只
消
道
一
公

字
，
公
只
是
仁
之
理
，
不
可
將
公
便
喚
做
仁
，

公
而
以
人
體
之
，
故
為
仁
。
只
為
公
則
物
我
兼

照
，
故
仁
所
以
能
恕
，
所
以
能
愛
。
恕
則
仁
之

施
，
愛
則
仁
之
用
也
。
﹂

有
關
仁
的
說
法
，
四
書
論
語
九
十
九
段
話
語
中
，

有
五
十
八
段
在
討
論
﹁
仁
﹂
字
，
一
共
出
現
了
一
百
零

四
次
，
但
是
﹁
仁
﹂
究
竟
是
什
麼
呢
？
集
註
：
﹁
仁

者
，
本
心
之
全
德
，
禮
者
天
理
之
節
文
也
。
為
仁
者
，

所
以
全
其
心
德
也
。
﹂
有
仁
德
之
稱
，
此
全
德
，
即
指

吾
人
性
分
中
固
有
之
仁
義
禮
智
信
五
常
俱
備
，
庶
如
稱

之
全
德
之
仁
，
所
以
﹁
仁
﹂
字
在
論
語
中
之
釋
義
，
也

各
有
不
同
意
思
，
例
如
，
仁
者
壽
，
是
言
其
宅
心
厚
道

寬
宏
，
定
靜
不
移
，
因
此
而
仁
者
能
壽
。
又
孔
子
稱
顏

回
三
月
不
違
仁
，
這
仁
是
指
私
慾
淨
盡
，
天
理
流
行
之

仁
。
剛
毅
木
訥
近
仁
，
此
仁
是
示
人
不
為
流
俗
轉
移
以

保
全
固
有
的
美
質
之
仁
。
總
之
，
仁
是
慈
悲
、
寬
恕
、

五
十
二
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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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
，
公
而
以
仁
體
之
，
故
為
仁
，
指
出
了
﹁
公
﹂
並
不

代
表
﹁
仁
﹂
之
全
體
，
而
必
得
要
公
而
以
人
體
之
，
才

算
是
仁
之
全
德
，
所
謂
要
體
之
，
即
身
體
力
行
，
方
能

竟
﹁
仁
﹂
之
全
功
，
︽
論
語
衛
靈
公
︾
子
曰
：
﹁
民
之

於
仁
也
，
甚
於
水
火
，
水
火
吾
見
蹈
而
死
者
，
未
見
蹈

仁
而
死
者
，
又
曰
；
當
仁
不
讓
於
師
。
﹂

荀
悅
曰
：
﹁
未
必
合
道
而
取
悅
於
人
者
，
必
佞
人

也
﹂，
所
以
凡
神
態
只
圖
取
悅
於
人
，
而
不
顧
及
得
體

與
否
，
或
未
語
而
先
笑
，
一
臉
的
諛
巧
，
或
是
殷
懃
過

度
，
以
表
示
親
暱
，
而
超
出
常
情
的
恭
謹
，
這
便
近
乎

佞
，
除
了
邪
妄
奸
佞
而
外
，
如
果
一
個
人
之
神
態
，
處

在
利
誘
之
中
，
並
不
見
得
眷
慕
；
處
在
威
逼
的
當
中
，

並
不
見
得
畏
怯
；
處
在
紛
亂
當
中
，
並
不
見
得
慌
張
；

處
在
喜
怒
之
時
，
並
不
見
得
激
動
，
這
便
是
有
守
有

為
，
而
近
乎
賢
良
忠
正
。

莊
子
曰
：
﹁
遠
使
之
而
觀
其
忠
，
近
使
之
而
觀
其

敬
，
煩
使
之
而
觀
其
能
，
卒
然
問
焉
而
觀
其
智
，
急
與

之
期
而
觀
其
信
。
﹂

又
呂
氏
春
秋
：
﹁
喜
之
以
驗
其
守
，
樂
之
以
驗
其

僻
，
怒
之
以
驗
其
節
，
哀
之
以
驗
其
仁
，
苦
之
以
驗
其

志
。
﹂
任
何
一
個
人
，
即
使
是
沒
有
偏
私
存
乎
心
者
，

而
后
能
恕
能
愛
，
故
為
仁
矣
乎
。

憐
憫
、
關
愛
、
厚
道
、
天
理
和
良
心
的
總
稱
，
學
者
當

然
要
從
﹁
仁
﹂
上
下
功
夫
做
去
，
能
仁
又
知
命
，
合
天

心
，
則
真
利
，
先
天
之
利
，
不
求
而
自
得
了
，
因
此
孔

子
罕
言
利
而
討
論
命
與
仁
了
。

伊
川
先
生
在
本
條
中
指
出
，
﹁
仁
之
道
，
要
之
只

消
道
一
公
字
。
﹂
按
所
謂
﹁
公
﹂
平
分
，
又
公
者
無
私

也
，
荀
子
﹁
解
蔽
﹂
此
心
術
之
公
患
也
，
公
平
，
即
公

正
，
不
偏
不
倚
。
管
子
形
勢
篇
指
出
：
天
公
平
而
無

私
，
故
美
惡
無
不
覆
，
地
公
而
無
私
，
故
小
大
莫
不

載
。
說
文
：
公
，

ㄙ
猶
背
也
。
韓
非
曰
：
背
ㄙ
為

公
，
﹁
ㄙ
音
私
﹂
不
公
也
。
此
外
又
荀
子
解
蔽
：
此
心

術
之
公
患
也
，
故
無
私
謂
之
公
。
例
如
：
公
德
，
有
關

社
會
公
眾
之
安
寧
和
幸
福
之
行
為
。

又
公
士
，
荀
子
不
苟
：
﹁
不
下
比
於
，
闇
上
，
不

上
同
以
疾
下
，
分
爭
於
中
，
不
以
私
害
之
，
若
是
則
可

謂
公
士
矣
。
﹂
其
大
意
，
認
為
凡
人
際
相
處
之
中
有
紛

爭
者
，
不
以
私
心
偏
見
介
入
而
加
以
害
之
，
則
可
謂
公

正
之
人
士
也
。

伊
川
先
生
在
本
條
中
，
就
﹁
仁
﹂
之
道
之
意
義
反

覆
加
以
申
論
，
認
為
﹁
仁
﹂
之
重
要
著
手
處
，
只
消
學

者
從
﹁
公
﹂
字
，
公
是
仁
之
理
，
不
可
將
公
便
喚
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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